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离婚 5 年后， 张

女士发现自己是一份贷款合同

中的共同借款人， 并因为欠贷

不还， 和前夫一起成为了失信

被执行人。 合同是谁签的？ 为

何她从不知情， 也未收到法院

传票？ 找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后， 她的生活能否回归正常？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办理

了这起案件。

2023 年 9 月， 张女士回

乡时发现自己无法购买高铁

票， 经询问才知自己被上海的

法院列入限高失信人员名单。

2023 年 10 月， 她乘坐绿皮火

车来到上海， 在法院查询到，

早在 2018 年， 她和前夫曹某

就成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的被告人， 被位于浦东新区

的一家贷款公司起诉至法院。

贷款的事情， 张女士毫不

知情， 更让她诧异的是， 她从

未接到过贷款公司或者法院的

电话， 也没有收到法院传票以

及判决书。

时间倒回 2018 年 10 月

初， 浦东法院受理了一家贷款

公司的诉状。 2016 年 1 月，贷

款公司与曹某、 张女士夫妇签

下汽车消费抵押合同， 曹某为

主借人，张女士是共同借款人，

他们向贷款公司贷款 74900

元。但从 2016 年 11 月起，曹某

与张女士就不再还贷了。

2018 年 10 月， 贷款公司

将曹某和张女士起诉至法院，

要求曹某、 张女士归还剩余的

贷款 58000 余元， 并依约支付

贷款利息 2000 余元， 以及逾

期利息。

法院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涉

诉送达地址寄送了相关诉讼文

书， 曹某、 张女士未到庭应

诉， 视为放弃应诉抗辩的权

利。 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贷款

公司的诉讼请求。 由于曹某、

张女士没有履行生效判决， 所

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我不知情， 我没有在贷款

合同上签字！” 了解了案件原委

的张女士一脸错愕。

2023 年 11 月， 张女士向法

院申请再审。 然而由于早已过了

申请再审的期限且没有提供出足

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法院驳

回了张女士的再审申请。 今年 4

月， 张女士向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申请监督。

张女士告诉检察官， 2016

年 1 月， 这份贷款合同签署时，

她与曹某虽然还未办理离婚手

续， 但已经分居了。 张女士对曹

某贷款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2016

年 11 月， 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

手续。 她从法院查询到的材料中

看到， 合同上的签名并非是她本

人签署。 合同中所留存的她的联

系方式也是错误的， 因此她不可

能收到法院的传票， 也不可能知

道自己被起诉， 自然也没能出庭

应诉。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 检察官

向上级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咨

询了笔迹鉴定的可行性和技术条

件。

检察官认为， 如果要证明张

女士未签署此合同， 需进行笔迹

鉴定。进行笔迹鉴定，需要用合同

原件来鉴定， 但合同原件在贷款

公司。为此，检察官主动联系贷款

公司。经多次沟通协调，贷款公司

终于提供了涉案贷款合同的原

件。 今年 7 月，经鉴定，涉案合同

上的笔迹不是张女士本人书写。

“涉案贷款合同是在张女士

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其签名签

下， 获取的贷款也并未用于二人

共同生活， 张女士不应该承担还

款责任。” 检察官说。 张女士的

经济情况并不宽裕， 为了不增加

当事人的讼累， 检察官耐心地对

双方释法说理， 双方有了和解意

愿。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促成下，

张女士和贷款公司达成和解， 该

公司不再要求张女士承担还款责

任， 张女士亦撤回了监督申请。

法院也及时解除了对张女士的执

行措施。

因失信无法购买高铁票，
发现失联前夫留下共同贷款
检察官帮助女子与贷款公司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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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用双重户籍骗取两地养老保险金
宝山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责任编辑 /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今年5月，上海市社区保

险事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孙先生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称单位在进行材料审查时，

发现一名男子李某有2个身

份信息，可能存在使用2个不

同身份骗取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金的嫌疑。孙先生称，李某

尾号417的身份证是从2012

年8月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至案发已领取60余万元养老

保险金；尾号818的另一个身

份证是从2017年6月开始领

取养老保险金， 至案发已领

取50余万元养老保险金。

检察官从李某原公司获

悉， 李某于 1976 年用尾号

417 的身份证入职了原户籍

地的一家公司。 后来， 李某

因工作调动， 来到该公司在

上海的总公司工作。 1997

年 8 月， 李某在该公司下

岗， 因实际年龄未满足退

休， 公司发放下岗工资， 但

仍保留其档案直至 2012 年 8

月办理正常退休手续。

那李某的第二个身份又从

何而来呢？ 原来， 来上海后，

李某工作之余还在另一家公司

兼职， 该公司帮李某办理了上

海户口， 但李某并未将这一情

况如实告知老东家。 为掩人耳

目， 李某在办理新身份证时，

改写了自己的出生日期（比真

实出生日期晚 5 年）。 如此，

李某用新办的上海身份证入职

新公司后开始正常交税。

1998 年， 李某回到原户

籍地， 谎称户口丢失需要补

办， 想在原户籍地申请补办原

来的户口， 但没有如实告知原

户籍地警方他已经拥有上海户

口的实情。 由于当年各地人口

户籍尚未实现信息化互通， 两

地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发现漏

洞。 就这样， 李某分别用两张

身份证办理了两张社保卡， 此

后， 李某又在上海用尾号 818

的上海身份证入职和挂靠了

19 家公司， 保持连续缴纳社

保， 而李某的老东家一直被蒙

在鼓里， 用尾号 417 的原身份

证帮其缴纳社保直至退休。

2017 年 5 月， 按照李某

在注册上海户籍时的身份证信

息， 李某又一次“退休” 了，

从此， 李某便同时领取两份养

老保险金， 直到案发。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规

持有双重户籍， 骗取养老保险

金， 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诈

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

骗取养老金的行为不仅违

反法律法规， 也损害社会保险

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广

大群众应增强法治意识和道德

观念， 不要试图通过欺诈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韵怡

养老保险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竟

然有人借着户口迁移， 用双重户籍在异地重复领取社会保险金。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对一起诈骗案提起公诉。 释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孙钰程

本报讯 “你好， 我的

工友腿受了重伤， 现在在医

院急等着钱治疗， 你可不可

以借我一点钱……” 热闹的

街头， 陌生男子借钱求助，

路人好心相帮， 孰料这却是

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近

日，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一起利用路人同情心骗取钱

财的诈骗案， 被告人章某某

因诈骗罪被徐汇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

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今年 4 月 29 日， 公安

机关接到市民顾先生的报警

称， 一个半月前， 自己在徐

汇区某公交站台偶遇一男

子， “当时我在等车， 他骑

着电瓶车到我旁边， 说他朋

友受了重伤， 人在医院， 问

我能不能借他 2000 块给他

工友治疗， 他还给我看了一

张他朋友受伤的照片。”

出于同情， 顾先生热心地

借了 2000 块， 并与对方互加

了微信。 “后来， 微信上他和

我说朋友治疗还需要费用， 问

我能不能再借他点。 想着帮人

帮到底， 我就又陆续地借给了

他好几笔钱。”

然而， 当顾先生数次联系

男子要求还款时， 男子却以

“我现在比你还急， 会还你的

放心” “我现在去山上做苦力

活挣钱还你” 等理由拖延， 并

以“我准备去银行贷款还你

钱， 但需要找中介给银行送礼

打点关系” 为由， 同顾先生再

次借钱。 意识到自己被骗， 顾

先生随即报警。

接到报案后， 公安机关于

今年 6 月 4 日， 将犯罪嫌疑人

章某某抓获。

到案后， 章某某交代 ，

“当时我想要回家做生意， 但

手头没钱， 所以就想了这个办

法， 去马路上谎称自己朋友受

伤了， 需要钱看病， 向路人借

钱， 并主动添加对方微信， 承

诺之后会还钱， 获得对方的信

任。”

经调查， 自 2023 年 11 月

起， 章某某便开始在本市徐汇

区、 长宁区、 普陀区等多个路

口随机寻找路人搭讪， 虚构工

友或朋友腿部受伤急需钱治疗

的事实， 以借款的名义骗取了

包括顾先生在内的多名受害人

钱财。

在此期间， 章某某还多次

以“需要车费去拿现金还钱”

“需要托人打点办理贷款还钱”

等其他理由， 在添加上受害人

微信后， 继续骗取受害人钱

财。 “一开始是出于同情心所

以借钱给他， 后来继续借钱是

怕不给他钱他就不还钱了” 另

一名受害人陈先生说。

经审计， 章某某骗取多名

受害人钱款共计 10 万余元。

日前， 章某某退赔了大部分诈

骗所得。 近日， 经徐汇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依法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上

述刑罚。

陌生人街头借钱替工友治病？
男子利用路人同情心骗取钱财被判刑


